秀峰國小辦理到職手續
【請至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並於1週內繳交下列資料】
	编號
	項     目
	說      明

	以下資料請填妥繳回。 

	1 
	教職員工報到單。 
	  

	2 
	聘約二份（報到時發） 
	一份自存，一份繳回 

	3 
	公務人員履歷表一份、照片二張 
	請詳閱填表說明，並請貼妥相片 

	4 
	個人資料調查表 
	  

	5 
	全民健保加入申請表 
	  

	6 
	退撫購買年資補繳費用申請書 
	有代理年資、服役年資可購買退撫年資者，請洽人事室領取申請書 

	7
	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具結書
	

	以下證件請附正本及影本繳驗。【正本核對後退還，影本請以Ａ４規格影印】 

	7
	分發通知 
	本校自辦甄選者免附 

	8 
	身分證 
	  

	9 
	畢業證書、結業證書 
	含學士、研究所四十學分班、碩士 

	10 
	教師證書 
	含加科、加註 

	11 
	退伍令或兵役證明 
	女性免 

	12 
	歷任敘薪通知書 
	初任免 

	13 
	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初任免 

	14 
	離職證明書 
	任公職年資可併計當年年終獎金。 

	15 
	直系親屬戶口名簿 
	  

	16 
	教職員工員工薪津(房租津貼實物代金)免稅及扶養親屬申報表
	

	17
	大頭照電子檔
	

	18
	玉山銀行帳戶影本
	薪資轉帳用；玉山銀行，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37號 (：02-2647-6613

	以下資料請洽原服務資單位申請 

	19
	人事資料抽檔磁片。 
	無者免 

	20 
	公保退保通知。 
	無者免 

	21 
	全民健康保險轉出申報表影本。
	無者免 

	22
	退撫基金異動通知單。
	無者免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公務人員、教職員工報到單

	職稱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電話
	住宅
	

	
	
	
	手機
	 

	地址
	現住址
	 

	
	戶籍地址
	

	到職日
	年　  　月　  　日

	來歷
	□公費（考試）分發　　□　本校甄試錄取
□介聘（縣內外、超額）□　再任人員

□商調　　　　　　　　□　其他：
	前職單位
	單位
	

	
	· 
	
	職稱
	

	各　　單　　位　　報　　到　　審　　查　　及　　核　　章

	單位
	核章
	單位
	核章

	單位主管
	
	教務處
	

	總務（行政）
	
	學務處
	

	出納
	
	輔導處
	

	合作社
	
	圖書館
	

	會計
	
	勞健保承辦
	

	其他單位
	

	人事
	應敘　□教育人員　第　　級薪　　　　　元

　　　□公務人員　　薦任第    職等本(年功)俸     級     俸點

　　　□其他：

	首長
	

	切結事項

請注意：當事人簽填本報到單並完成報到手續後，即視同切結右述事項，如有隱匿或不實情事，應自負責任並依規定接受究處
	一、切結所送證件均無虛偽不實，否則應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

二、擬任公務人員或兼任行政職務教育人員者，切結無國籍法第二十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廿八條情事。擬任教育人員者，切結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卅一條、第卅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所規定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
三、切結遵守公教人員在職期間非依法令不得兼職之規定，個人擁有之專業證照，並查填如下：

□除擬任上述職務所應具備之證照外，未擁有其他專業證照。

□擁有其他專業證照如下，但無出租、出借或兼職等情事，並同意接受查核：

證照名稱：　　　　　　　　　　發證字號：　　　　　　　　　發證機關：

四、曾具相關退休年資，己詳閱參加退撫基金購買年資權益通知書，且瞭解購買年資之權利經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不得再申請購買。並決定：

□購買年資；　□不購買年資；　□無相關年資，毌須購買。

　　　　　　　　　　　　　　　　　　　　　　　　　　　　　　　　　　　　　　　　　　　　　　　　　　 


註：本表由相關單位確實核章並收驗所需證件，未完成手續者，不得核支薪俸；完成手續後，送人事單位收存備查。
全民健保加(退)保申請書

一、本人基本資料： （必填）
	服務單位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二、眷屬：
本人之眷屬因           需要，自   年   月   日生效，將全民健保
□轉入本人項下加保。
□自本人項下退保。
◎眷屬基本資料如下：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1
	
	
	
	

	2
	
	
	
	

	3
	
	
	
	

	4
	
	
	
	

	5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年度員工薪津(房租津貼實物代金)免稅及扶養親屬申報表

1.本表係依稅捐機關規定，辦理校對及申報，每位同仁均須填寫，敬請各位同仁配合辦理，謝謝。

2.本表分二部分，表一為薪津免稅申報表，表二為扶養親屬申報表，二者主要差異如下表，詳細規定請參閱背面補充說明：
3.本表填妥後，請繳回總務處出納組彙辦；有關房屋津貼及實物代金部分，由出納組會請人事室審核。
	薪津免稅申報表（表一）
	扶養親屬申報表（表二）

	1、表內所列房屋津貼或實物代金，可免計入薪資所得。

2、未交回本表者，因無書面為憑，上述項目無法列入免稅。
	1、作為每月所得稅預扣繳金額之依據。

2、扶養親屬之人數影響每月薪資預扣繳稅金的多寡。


	單位
	職 稱
	職等或薪元
	    姓  名
	初任公職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請填完整地址，包含區、里、鄰）
	
	是否居住

公有宿舍
	□是；□否

	84年6月30日以後初任公職，或公職年資中斷至84年6月30日以後再任公職者，其薪資無房租津貼及實物代金併銷適用，從而無法抵稅，表一各項欄位均免填，請直接於右側框內打 (
	(   □

	78年6月30日以前初任公職者，填寫本欄.
	1.能否申報房租津貼 ：否□；是□（　　　）元/月【限78.6.30以前申領有案，且現在未居住公有宿舍者填報；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申報一份為限。餘請參閱背面說明】                          

2.本人實物代金： 930元/月
3.眷屬實物代金： 每人566元/月，符合申報(    )人（有填人數者，續填下方眷屬資料）

	78年7月1日至79年6月30日間初任公職者，填寫本欄.
	1.房 租 津 貼 ： 0元

2.本人實物代金： 930元/月
3.眷屬實物代金： 每人566元/月，符合申報(    )人（有填人數者，續填下方眷屬資料）

	79年7月1日至84年6月30間初任公職者，填寫本欄.
	1.房 租 津 貼 ： 0元

2.本人實物代金： 0元
3.眷屬實物代金： 每人566元/月，符合申報(    )人（有填人數者，續填下方眷屬資料）

	有申報眷屬者，必須再填寫下列眷屬資料。請注意：並非所有眷屬皆可申報實物代金，必須眷屬須現仍生存並符合下列資格，且未超過各年度併銷後得申報之眷口數上限者（如背面說明），始得列入申報：

1、父母：出生日期在民國25年（含）以前。（「公婆」、「岳父母」及「父母為軍公教、國營事業人員」者，均不得申報）

2、配偶：結婚日期在民國84年6月30日（含）以前。（配偶為軍公教、國營事業人員者，不得申報）

3、子女：出生日期在民國84年6月30日（含）以前。子女年滿20歲者，必須為在學學生。

4、同ㄧ眷屬，不可被重複申報，例如：

  （1）同任公職之夫妻不得相互申報對方。

  （2）父母、子女已由任公職之配偶或其他眷屬申報者，不得再重複申報免稅。
5、凡在84年6月30日以前不具備報領實物代金資格之眷屬（例如：該名眷屬當時任公職），不得申請本項免稅。

6、申報當年度如有眷屬喪失申報資格，請註明喪失資格月份（例如：因畢業、成年、死亡等），以利依實際月數計算。

	眷 屬 資 料（請注意，眷屬須非軍公教、國營事業人員，且限填符合上述資格及填表說明之眷屬，切勿不實填報）
（84年6月30日以後初任公職，或公職年資中斷至84年6月30日以後再任公職者，免填此欄位）

	配偶
	姓名
	
	結婚日期
	
	審核結果
	□核符;□不符

	其他

眷屬
	稱謂
	姓名
	出生日期
	是否學生
	審核結果
	稱謂
	姓名
	出生日期
	是否學生
	審核結果

	
	
	
	
	□是;□否
	□核符;□不符
	
	
	
	□是;□否
	□核符;□不符

	
	
	
	
	□是;□否
	□核符;□不符
	
	
	
	□是;□否
	□核符;□不符

	
	
	
	
	□是;□否
	□核符;□不符
	
	
	
	□是;□否
	□核符;□不符



表一：薪津免稅申報表
表二：扶養親屬申報表
	（表二） （此處眷屬人數係影響每月薪資預扣稅金的多寡，眷屬資格請參閱背面）

	稱謂
	姓名
	出生日期
	備註
	稱謂
	姓名
	出生日期
	備註

	
	
	
	
	
	
	
	


以上各項均依法據實申報，如有不實，自負責任。 薪資受領人： 　　    簽章
此致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補充說明
（本表每年須填報一次，年度中如有親屬發生異動事實而不符申報規定者，應主動洽出納組更正）

壹、表一：薪津免稅眷屬申報部分：

　一、84年1月27日公布修正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公教、軍、警人員及勞工所領政府發給之特支費、實物配給或其代金及房租津貼………」免納所得稅。
　二、軍公教人員房租津貼於78年7月1日併銷，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則自79年7月1日起逐年併銷，至84年7月1日全部併銷完畢。上開併銷津貼及代金，如目前仍符合房租津貼及中央文職公教人員生活必需品配給辦法所規定之報領條件者，可依上述所得稅法修正條文繼續免納所得稅，並於申報所得稅時，自所得總額中扣除。
　三、如發生不符房租津貼資格，或原報領實物配給條件之眷屬有死亡、終止扶養底終止親屬關係、子女年滿廿歲未繼續就學或未滿廿歲已婚及其他減口等異動情形者，應主動告知出納組予以減（扣）個人當年所得。
　四、房租津貼、本人實物代金及眷屬實物配給歷年併銷情形簡表：
	項      目
	併銷時間
	併銷數額
	併銷金額
	備　　　　　　註

	房租津貼
	78.7.1起
	一次併銷
	如第五點
	以現敘職等薪級為準

	本人實物代金
	79.7.1起
	一次併銷
	930元/月
	

	眷屬實物配給
	80.7.1前
	
	大口566元/月中口367元/月
小口227元/月
	配偶及子女，最多3口為限，含父母最多申報5口

	
	80.7.1起
	併銷1口
	
	80.7.1~81.6.30任職者，含父母最多僅能申報4口

	
	81.7.1起
	併銷2口
	
	81.7.1~82.6.30任職者，含父母最多僅能申報3口

	
	82.7.1起
	併銷3口
	
	82.7.1~83.6.30任職者，含父母最多僅能申報2口

	
	83.7.1起
	併銷4口
	
	83.7.1~84.6.30任職者，含父母最多僅能申報1口

	
	84.7.1起
	併銷5口
	
	84.7.1以後即不可申報親屬實物配給

	註：1.大口指父母、配偶及11-20歲以下子女；中口指6-10歲子女；小口為5歲以下子女；目前應僅餘大口。

    2.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一方請領為限；子女已成年但仍在學者，可報支大口。


　五、公教人員房租津貼數額表：（限78.6.30以前申領有案，且現在未居住公有宿舍者，才能填報；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申報一份為限；金額以現敘職等薪級為準）
	教育人員
	公務人員

	職務等級
	金額/月
	職務等級
	金額/月
	職務等級
	金額/月

	大
專

院

校
	教授
	700元
	中
小

學

校
	校
長
	支本薪475元以上者
	700元
	薦任第8職等至簡任
	700元

	
	副教授
	700元
	
	
	支本薪450元以下者
	700元
	委任第4職等至第7職等
	

	
	講師
	700元
	
	教
師
	支本薪475元以上者
	700元
	委任第1職等至第3職等
	500元

	
	助教
	600元
	
	
	支本薪350至450元者
	700元
	雇員
	500元

	
	
	
	支本薪245至330元者
	600元
	工友
	400元

	
	
	
	支本薪230元以下者
	500元
	高中職

軍訓教官
	中校
	 700元

	工友
	400元
	
	少校、上尉
	600元


貳、表二：扶養親屬申報表部分：

　一、依所得稅法相關條文規定，符合扶養規定之親屬得列為扶養親屬免稅額，爰本表填報眷屬人數，將影響每月薪資預扣稅金之多寡。（惟實際應繳納稅額，仍以次年所得稅申報為準）
　二、所得稅法有關得列為扶養親屬之相關條文：
　　（一）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1) 年滿60歲者；(2) 未滿60歲，但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所得稅法第17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1) 未滿20歲者；(2) 已滿20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3) 已滿20歲，因身心殘障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4) 已滿20歲，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所得稅法第17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1) 未滿20歲者；(2) 已滿20歲，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3) 已滿20歲，因身心殘障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4) 已滿20歲，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所得稅法第17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每年每人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但受扶養者之父或母如屬第4條第1款及第2款之免稅所得者，不得列報減除：(1) 合於民法第1114條第4款未滿20歲或滿60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2) 合於民法第1123條第3項未滿20歲或滿60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附註：◎民法第1114條：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三、兄弟姊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間。

　　　　◎民法第1123條：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三、薪資受領人於年度進行中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發生之日起10日內將異動後情形，另依前項規定重新填報本申報表告知扣繳義務人：（1）結婚、離婚或配偶死亡；（2）受扶養親屬人數增加或減少。
四、申報扶養親屬是否實在、是否符合稅法規定，由薪資受領申報人自行負責。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個人資料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生  日
	性別
	職  稱
	初任日期
	到校日期
	到校派令發文日期、字號

	
	
	 .  .
	
	
	   .  .
	  .  .
	  .  .

	戶籍地址
	（     里   鄰）
	電話：

手機：

	現居住址
	
	

	電子郵件
信箱
	
	具外國國籍：□否，□是(          )

	初任教師學歷
及目前最高學歷
	校         名
	系所科組別
	修 業 起 訖
	畢結業
	學位別
	畢業證書字號

	
	
	
	   .  至   .
	畢 結
	
	

	
	
	
	   .  至   .
	畢 結
	
	

	
	
	
	   .  至   .
	畢 結
	
	

	教師證字號（或公
職考試）
	資        格
	送   審   學   校
	生效日期
	證  件  字  號

	
	
	
	.   .
	

	初任公職原因
	□畢業分發  □甄遴選進用
	初任公職日
	年    月    日

	任公職年資
	年    月 (期間曾中斷年資：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請頒公務人員   等服務獎章
	  年  月  日請頒服務滿   年資深優良教師表揚

	年資：公立學校教師（正式編制）、公立學校以外之年資(如私校、公務人員及公營事業機構、代
      理、 代課教師年資等)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服務起迄日期
	派令或敘薪通知核定日期及文號
	備 註

	
	
	  .  .  至  .  .
	  .  .
	

	
	
	  .  .  至  .  .
	  .  .
	

	
	
	.  .  至  .  .
	  .  .
	

	
	
	.  .  至  .  .
	  .  .
	

	
	
	  .  .  至  .  .
	  .  .
	

	
	
	  .  .  至  .  .
	  .  .
	

	
	
	  .  .  至  .  .
	  .  .
	

	兵役
	役別：           軍種：            官兵科別：            退伍軍階：             役期：  .  .  至  .  .  

	專長
興趣
曾參加競賽
	

	備註
	緊急通知人姓名：                  關係：           電話：O：             H：             手機：  

公教貸款核貸年度：    

身心障礙註記：□無，□有(種類：         等級：            )。

原住民族註記：□非 原住民，□是 原住民(族別：             )。


	家屬

	稱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備註(職業)

	
	
	
	年
	月
	日
	

	
	
	
	
	
	
	

	
	
	
	
	
	
	

	
	
	
	
	
	
	


	簡要自述

	

	

	

	

	

	

	

	

	

	

	

	


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權益通知書

	台端於軍、公、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 (公務人員自84年7月1日起、教育人員自85年2月1日起、軍職人員自86年1月1日起) 如具有下列之曾任年資，請於□中勾填：

(注意事項)下列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僅係基金管理會選輯法規函釋為例示說明，僅供查閱參考使用。當事人如有未明列之曾任年資，請逕洽各退撫法令主管機關，並以退撫主管機關函釋規定作為得否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依據，以保障自身權益。

□曾任公營事業人員年資。

□曾任其他公職年資： 
  □96年12月31日以前公立學校懸（實）缺代課（理）教師、代用教師、試用教師【88年10月11日以後始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須未經折抵為教育實習年資】。

□96年12月31日以前公立學校兵缺代課（理）教師。
□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延攬國外人才回國服務處理要點」延攬之客座教授、副教授年資及「教育部擴大延攬旅外學人回國任教處理要點」延攬之客座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年資。

□經僑務委員會立案之海外僑校專任教師【包含教育部輔導之5所海外臺灣學校（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吉隆坡臺灣學校、檳吉臺灣學校及胡志明市臺灣學校）95年7月31日以前之服務年資】。

□曾任財團法人海基會回任人員。

□經公開甄選錄取為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合格教師，於取得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前占學校教師編制內之相關任教年資。

□得併計退休之留職停薪年資：

□留職停薪服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年資。　

□留職停薪參加援外技術團隊、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之任職年資，未依86年7月訂定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派駐外技術團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領取離職儲金者。

□留職停薪借調行政機關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或未經銓敘審查合格者。

□公務人員因公務需要，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第4款至第6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期間，經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辦理考績之年資。

□職前服義務役(替代役)年資、得折抵義務役(替代役)役期之大專學生集訓年資及軍訓課程年資：

□大專學生集訓年資經折抵義務役(替代役)役期之年資。

□擔任公（政）務人員、教育人員前，曾服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年資。

□公（政）務人員、教育人員曾於高級中學（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於89年11月21日在營或其後徵集服役，並依兵役法第16條、兵役法施行法第52條規定折抵應徵入伍服役或替代役役期之年資。
□87年7月1日前曾任國軍編制內一般聘雇人員年資。

□擔任工友、技工期間奉准留職停薪服義務役年資。

□曾任民選鄉鎮市長退職後未領取退職金之年資。

□其他依主管機關函釋得補繳之任職年資【本項年資如有不明瞭請向承辦人員或各退撫法令主管機關或基金管理會業務組洽詢】。

具有前述年資者，依規定得於轉任或回職復薪或取得參加退撫基金資格之日或依主管權責機關函示准予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日起3個月內，填寫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件(銓敘部審定函或現職敘薪通知書於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日起3個月內無法核發者，可先向基金管理會提出申請，俟核發後再行補件)，經由服務機關學校函送基金管理會申請補繳，俾於退休時併計年資。如逾3個月期限始提出申請者，另加計自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前1日止之遲延利息，如已提出申請惟逾基金管理會繳費通知函所附繳款單右上方之繳費截止期限繳費或未繳費者，應重新申請，逾5年者視同放棄補繳之權利，不得再提出申請。是以，台端如擬補繳前述退撫基金費用，請儘速洽承辦人員提出申請，以維護本身權益。本通知書請機關(學校)承辦人員通知新進人員填閱並簽名蓋章後退還承辦人員留存備查，以資確認。

	簽閱人：　　　　　　   簽名蓋章

簽閱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簽名蓋章

通知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
	檢查事項（請逐項勾選）
	備註

	1、 有無經營商業(投機事業)或擔任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或監察人。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除有法令依據者外，請依規定辦理相關註銷或解任登記)
	1、 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2、 行政院52年5月28日臺(52)人字第3510號令略以，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所稱「經營商業」應包括實際發生營業行為及申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在內。
3、 銓敘部103年4月29日部法一字第1033843029號書函略以，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不得經營商業之範圍，除採實質認定外，尚包括形式認定（如擔任民營營利事業之負責人、公司尚未正式對外營業前申請商業執照行為及借名投資違反該項但書規定等）。
4、 銓敍部76年7月23日76台銓華參字第102796號函略以，服務法第13條投資規定，係以未成年子女及其法定代理人合計之股份總額而言。


	2、 有無投資受服務機關所監督之公司或事業。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撤股＜資＞)
有無投資持股超過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規定降低持股比例)
	

	3、 有無兼任本職以外之其他公職。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除有法令依據者外，請依規定免除兼任)
	1、 依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2、 銓敘部75年4月8日75台銓華參字第17445號函略以，「公職」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2號解釋，係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令從事於公務者。至若「業務」，依司法院以往就業務之個案所為解釋，其須領證執業，且須受主管機關監督者，諸如：醫師、律師、會計師以及新聞紙類與雜誌之編輯人等均屬業務範圍。此外，其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者，就兼任而言，均屬該條法律精神所不許。
3、 第四項所稱「業務」係以攸關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甚鉅，從業人員執行職務須領有證書並受主管機關監督之職業為範疇，是本項所稱證照包含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照（證照）及以學經歷及相關技術檢定所取得之執照（證照）。
4、 銓敘部86年1月7日86台法二字第1402290號書函意旨，公務員兼任政府機關臨時任務編組職務不受服務法第14條第1項之限制。


	4、 有無兼任其他須領有相關執照（證照）始得執業之業務。
(一)有無領有相關執照（證照）。□無
□有_____________執照(證照)。
(如勾選「有」者，請續答第（二）題)
(二）有無相關執業登記。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除有法令依據者外，請依規定註銷相關執業登記)
	

	5、 有無兼任前二項以外之其他業務。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須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審認符合相關規定，始得兼任)
	

	6、 有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規定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兼任)
	1、 依服務法第14條之2規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14條之3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2、 銓敘部90年11月5日90法一字第2084367號書函略以，服務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稱「職務」，以各該非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設立章程（或規程）等，所訂之職稱。
3、 銓敘部98年6月24日部法一字第09830745542號書函略以，服務法第14條之3規定所稱之「教學」，依本部歷來相關解釋，係指於學校、補習班、訓練機構或民間公司傳授專業知識或生活技能，惟於上班時間兼任教學工作者，每週以4小時為限。

	7、 有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規定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兼任)
	


1、 本人已瞭解相關規定並確實填寫，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2、 上開所填資料如有異動，應依規定辦理申報(或許可)；如經審認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情事者，應視個案所涉規定，立即處理相關違法狀態，以符法制。
3、 上開資料僅供各機關辦理查核所屬是否符合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使用，本人同意授權於此等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上開個人資料進行查核。
填表人：                 (請親筆簽名)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                      
職    稱：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1、 本表調查對象為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24條規定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以及其他法令規定或經認定屬服務法適用對象者。
2、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或訓練機關)應將本表交由受訓人員先行檢視，並於訓練期滿時填寫。
3、 如經權責機關審認有違反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或投資情形，或違反服務法第14條、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定兼職規定者，應分別依服務法第13條第4項及第22條規定予以懲處。
4、 有關服務法之釋例彙編，請於銓銓部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項下「銓敘法規釋例」項下「拾、服務1823-1970」下載參閱。
5、 本表於公務員填寫後，交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留存。填寫本表如有疑義，請洽服務機關人事單位釋疑。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具結書
                                                                                              109.07.15
	具   結    事    項
	備     註

	一、有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1款之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及第2款之兼具外國國籍所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

□無。

□有。兼具                         國籍。

□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手續。(請檢附證明文件)

□無法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
	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六)依法停止任用者。(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八)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又依「國籍法」第20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1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三、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20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員：（1）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2）義務役軍官及士官。（3）文職、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

	二、有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至第8款所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

□無。

□有。
	

	三、有無「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所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

□無。

□有。
	

	四、有無經營商業(投機事業)或擔任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或監察人。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除有法令依據者外，請依規定辦理相關註銷或解任登記)
	一、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二、行政院52年5月28日臺(52)人字第3510號令略以，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所稱「經營商業」應包括實際發生營業行為及申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在內。

三、銓敘部103年4月29日部法一字第1033843029號書函略以，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不得經營商業之範圍，除採實質認定外，尚包括形式認定（如擔任民營營利事業之負責人、公司尚未正式對外營業前申請商業執照行為及借名投資違反該項但書規定等）。

四、銓敍部76年7月23日76台銓華參字第102796號函略以，服務法第13條投資規定，係以未成年子女及其法定代理人合計之股份總額而言。

	五、有無投資受服務機關所監督之公司或事業。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撤股＜資＞)有無投資持股超過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規定降低持股比例)
	

	六、有無兼任本職以外之其他公職。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除有法令依據者外，請依規定免除兼任)
	一、依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二、銓敘部75年4月8日75台銓華參字第17445號函略以，「公職」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2號解釋，係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令從事於公務者。至若「業務」，依司法院以往就業務之個案所為解釋，其須領證執業，且須受主管機關監督者，諸如：醫師、律師、會計師以及新聞紙類與雜誌之編輯人等均屬業務範圍。此外，其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者，就兼任而言，均屬該條法律精神所不許。
三、銓敘部86年1月7日86台法二字第1402290號書函意旨，公務員兼任政府機關臨時任務編組職務不受服務法第14條第1項之限制。

	七、有無兼任其他須領有相關證照始得執業之業務。

□無。

□有            執照(證照)，有無相關執業登記。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除有法令依據者外，請依規定註銷相關執業登記)
	

	八、有無兼任公職及須領有相關證照始得執業以外之其他業務。

□無。

□有。

(如勾選「有」者，須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審認符合相關規定，始得兼任)
	

	九、有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規定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兼任)
	一、依服務法第14條之2規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14條之3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二、銓敘部90年11月5日90法一字第2084367號書函略以，服務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稱「職務」，以各該非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設立章程（或規程）等，所訂之職稱。
三、銓敘部98年6月24日部法一字第09830745542號書函略以，服務法第14條之3規定所稱之「教學」，依本部歷來相關解釋，係指於學校、補習班、訓練機構或民間公司傳授專業知識或生活技能，惟於上班時間兼任教學工作者，每週以4小時為限。

	十、有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無。

□有。

(如勾選「有」者，請依規定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兼任)
	


1. 本人已瞭解相關規定並確實填寫(具結)，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2. 上開所填資料如有異動，應依規定辦理申報(或許可)；如經審認有違反情事者，應視個案所涉規定，立即處理相關違法狀態，以符法制。

3. 上開資料僅供各機關辦理查核所屬是否符合服務法規定使用，本人同意授權於此等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上開個人資料進行查核。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                        擬任職務：

填寫說明：

1、 本具結書係分別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含其施行細則)、服務法及其他相關規定擬訂。

2、 請具結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擇一於具結書□欄內打「Ⅴ」。

3、 具結書內容如有變動，當事人應於7日內主動向服務機關人事單位重填具結書。

4、 本具結書有關服務法部分，適用對象依服務法第24條規定，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以及其他法令規定或經認定屬服務法適用對象者。

5、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或訓練機關)應將本具結書交由受訓人員先行檢視，並於訓練期滿時填寫(具結)。

6、 如經權責機關審認有違反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或投資情形，或違反服務法第14條、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定兼職規定者，應分別依服務法第13條第4項及第22條規定予以懲處。

7、 有關服務法之釋例彙編，請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項下「銓敘法規釋例」項下「拾、服務1823-1970」下載參閱。

8、 本具結書交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留存。填寫本具結書如有疑義，請洽服務機關人事單位釋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煩請準備彩色個人照片，需為直式大頭照，請將教師照片依據身分證命名為身分證字號.JPG (如:A123456789.JPG)，檔案大小<=1MB，
寬高下限為 413 * 531 (直式)，高寬比1.25~1.4(高/寬)。未達上述標準，無法接受上傳到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製作識別證。

e-mail至人事室陳主任
AG0155@ntpc.gov.tw電子信箱
俾憑上傳校務行政系統
合計薪津免稅金額=　　　 　　元／月（由審核單位填寫）





合計扶養親屬申報人數=　　　人（由審核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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